
附件1

青岛外事服务职业学校

2017年自主招生工作方案

一、自主招生计划： 20人

	专业名称
	学历性质
	学制
	招生计划

	国际邮轮乘务
	职业中专
	3年
	10

	旅游韩语
	职业中专
	3年
	10


二、报名条件

符合我市职业学校报名条件，且具有青岛市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三、招生程序

（一）报名办法

1.网上报名

考生于4月19日（星期三）9:00至4月22日（星期六）17:00，登陆“青岛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平台”（网址为：http://wsbm.qdedu.gov.cn/）进行职业学校自主招生报名。校内自主招生专业可兼报。

2.现场确认

学生本人4月22日（9：00-16:30）携带相关材料到报考学校（市南区太平路77号）进行现场资格审查。

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学校自主招生报名：（1）《青岛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手册》中基础性发展目标和各学科学习发展性目标评价有低于C等级者；（2）学业水平测试地理、生物有低于D等级者；（3）学业水平测试信息技术不及格者。

学生需要提交的材料：

(1)《青岛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手册》原件。

(2)《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原件。

(3)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4)近期一寸免冠彩照两张。

(5)初中阶段取得的荣誉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二）测评方式

1.综合成绩=基础素质测评成绩+综合职业素养面试成绩+文化基础课成绩+加分项
2.基础素质测评（10分）

学校自主招生考核专家组依据推荐学校提供的《青岛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手册》及初中阶段的标志性成果等材料，对学生初中学业水平综合评价给予评分，此项占综合成绩的10%。评分标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地理、生物成绩，A等级为5分，B等级为4分，C等级为3分，D等级为2分。

3.综合职业素养面试（50分）

	专业
	面试总分
	所占综合成绩比例
	面试内容

	国际邮轮乘务
	100分
	50%
	考核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职业发展潜质、心理素质、仪容仪表等四项内容。

	旅游韩语
	
	
	


4.文化基础课考核（40分）

考试时间为90分钟，卷面成绩100分。文化知识测试以数学、语文、英语等相关学科基本知识为主要内容。 

	专业
	笔试分数
	所占综合成绩比例
	笔试内容

	国际邮轮乘务
	100分
	40%
	数学基础
语文写作

日常英语

	旅游韩语
	
	
	


5.加分项。

 在教育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举办的体育、艺术、科技等比赛获奖者，国家级一等奖20分、二等奖18分，三等奖15分；省级一等奖18分、二等奖15分、三等奖12分；市级一等奖15分、二等奖12分、三等奖9分；区级一等奖12分、二等奖9分、三等奖6分。同一类型比赛，取最高项，不累加。团体类比赛得分减半。如比赛按名次排列，认定第1名为一等奖，第2-4名为2等奖，第5-8名为三等奖。获奖者需提供有效获奖证书。团体类比赛，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四、录取办法

（一）综合成绩不低于60分且文化基础课成绩不低于50分的考生，按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根据志愿，分专业确定录取学生名单。

（二）录取的考生扔需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其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作为初中毕业的依据。

（三）参加自主招生并被录取的市内三区和崂山区初中毕业生可以兼报普通高中，允许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到普通高中就读。

（四）考生被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录取的，不能被其他职业学校录取。

五、公示

学校将通过青岛外事服务职业学校网站（http:// www.qdwsxx12.com）公布录取名单，时间为3天。对拟录取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向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提交书面意见。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在接到书面意见后3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六、日程安排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备注

	4月19日-4月22日
	9：00—17：00
	网上报名
	

	4月22日
	9:00-16:30
	现场确认
	提交相关材料

	4月23日
	8：00—16：30
	测试
	

	4月24日-4月26日
	8：30—24：00
	公示
	有异议须在公示期内书面提出

	4月27日-4月28日
	8：30—24：00
	公布录取结果
	


七、保障机制

（一）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招生工作委员会。由校长任组长，分管校领导任副组长，招生实习处以及相关处室主任为成员，下设组织协调组、考核专家组、监督小组三个小组，以确保自主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二）制度保障。

建立公示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监督制度和保密制度，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招生条件明确，工作程序规范，实施办法公开，录取结果公示。 

（三）监督机制。

自主招生工作接受社会监督。学校及时受理学生、家长及初中学校的举报，欢迎社会各界监督。所有参与招生工作的人员签订诚信协议书。 

（四）咨询服务 

监督电话： 82686146   

咨询电话： 66688000  82668422  

咨询时间： 8:00 —16:00（星期一至星期五）

本方案由青岛外事服务职业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2

青岛交通职业学校

2017年自主招生工作方案

一、自主招生计划30人

	专业名称
	学历性质
	学制
	招生计划

	汽车运用与维修
	职业中专
	3年
	20人

	邮轮游艇（帆船）运用管理
	职业中专
	3年
	10人


二、报名条件

1.符合我市职业学校报名条件，且具有青岛市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2.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自主招生报名：（1）《青岛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手册》中基础性发展目标和各学科学习发展性目标评价有低于C等者；（2）学业水平测试地理、生物有低于D等者；（3）学业水平测试信息技术不及格者。

三、招生程序

（一）报名

考生于4月19日（星期三）9:00至4月22日（星期六）17:00，登陆“青岛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平台”（网址为：http://wsbm.qdedu.gov.cn/）进行职业学校自主招生报名。

（二）确认

考生于4月22日（星期六）8:30－17:00到青岛交通职业学校（台东一路27号）进行确认，确认时需要提交的材料：

1.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2.近期一寸免冠彩照两张；

3.《青岛市中学生素质发展手册》；

4.《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

5.初中阶段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材料及荣誉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三）测评方式

1.测评分综合素质测评和专业素质测评，其中综合素质测评占30分，专业素质测评占70分。

(1)综合素质测评

依据考生提供的《青岛市中学生素质发展手册》和《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及初中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及各类获奖证书等材料，对考生初中学业水平综合评价给予评分，满分30分。

(2)专业素质测

	专业
	考核内容
	方式
	分值
	满分

	汽车运用与维修
	汽车专业基本知识
	笔试
	30
	70分

	
	汽修专业工量具选择及使用
	实操
	20
	

	
	身体协调能力和辨色力
	展示
	20
	

	邮轮游艇（帆船）运用管理
	邮轮、游艇、帆船基本知识
	笔试
	30
	70分

	
	邮轮帆船专业工量具
选择及使用
	实操
	20
	

	
	身体协调能力和辨色力
	展示
	20
	


2.加分项目：有帆船运动特长相关证书的学生，在报考邮轮游艇（帆船）运用管理专业时加10分。

四、录取办法

（一）通过面试的考生，由学校分专业按综合成绩排序，按志愿确定自主选拔录取学生名单。

（二）综合成绩低于60分不予录取，已被录取考生仍需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三）参加自主招生并被录取的市内三区和崂山区初中毕业生可以兼报普通高中，允许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到普通高中就读。

（四）考生被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录取的，不能被其他职业学校录取。

五、公示

学校将通过青岛交通职业学校网站（www.qdjtxx.com）公布录取名单，时间为3天。对拟录取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向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提交书面意见。学校招生委员会在接到书面意见后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六、日程安排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备注

	4月19日至4月22日
	9：00—17：00
	网上报名
	

	4月22日
	8：30—17：00
	确认
	台东一路27号

	4月23日
	8：30—16：30
	测试
	台东一路27号

	4月24日至4月26日
	8：30—17：00
	公示
	有异议须在公示期内书面提出

	4月27日至4月28日
	8：30—17：00
	公布录取结果并发放录取通知书
	


七、保障机制

（一）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招生工作委员会。由校长任组长，分管校领导任副组长，招生就业处以及相关处室主任为成员，下设自主招生组、自主招生考核专家组、纪检组三个小组，以确保自主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二）制度保障。

建立公示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监督制度和保密制度，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招生条件明确，工作程序规范，实施办法公开，录取结果公示。 

（三）监督机制。

学校成立纪检组，自主招生工作接受社会监督。学校及时受理学生、家长及初中学校的举报，欢迎社会各界监督。所有参与招生工作的人员签订诚信协议书。 

（四）咨询服务。

监督电话： 83633667   83652220

咨询电话： 83645725   83658049

咨询时间： 8:00 —16:00（星期一至星期五）

八、本方案由青岛交通职业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3

青岛华夏职业学校

2017年自主招生工作方案

一、自主招生计划25人
	专业名称
	学历性质
	学制
	计划
	备注

	服装设计与工艺
	职业中专
	3年
	15人
	

	服装展示与礼仪
	职业中专
	3年
	10人
	只限女生，身高1.65米以上


二、报名条件

（一）符合我市职业学校报名条件，且具有青岛市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二）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性评价中，基础性发展目标和各学科学习发展性目标评价均须在C等级及以上。
（三）初中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合格。

（四）初中地理、生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均在D等级及以上。

（五）报考服装展示与礼仪专业仅限女生，身高要求1.65米以上。

三、招生程序

（一）网上报名

考生于4月19日（星期三）9:00至4月22日（星期六）17:00，登陆“青岛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平台”（网址为：http://wsbm.qdedu.gov.cn/）进行职业学校自主招生报名。

（二）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
网上报名成功的考生于4月22日（周六）8:30——16:30期间到青岛华夏职业学校（市北区嘉善路48号）进行现场确认，同时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青岛市中学生素质发展手册》； 

2.《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 

3.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4．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两张；

5．初中阶段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材料及荣誉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学校根据报名条件进行资格审查，合格者进入测试阶段。

   （三）测试

1．笔试

综合素质笔试，考试时间为60分钟，卷面成绩100分，占总成绩50%。

主要测试综合文化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考查学生综合素质是否具备专业培养潜力。综合文化知识测试以数学、语文等相关学科基本知识、职业道德基本要求、人际交往基本常识等应用型人才必备的实用性知识为主要内容。专业基础知识测试以与专业相关的基本知识为主要内容。

	笔试项目
	综合文化知识笔试内容
	专业基础知识笔试内容
	成绩

	公共必
考内容
	数学基础
	
	30

	
	语文写作
	
	30

	
	职业道德
	
	10

	
	人际交往常识
	
	10

	专业二
选一内容
	服装设计与工艺
	服饰色彩、造型的把握能力
	20

	
	服装展示与礼仪专业
	学生仪表仪态、学生才艺、语言表达、艺术素养
	20


     2．面试

（1）职业兴趣倾向测试

采用人机对话方式对学生职业兴趣和职业能力测试，根据测试结果折算成绩，占总成绩10%。

（2）专业基本素养面试

主要测试学生与专业相关的个人专长方面的基本素质和基本技能。包括专业认知、礼节礼仪、语言表达、专业潜能、才艺展示等方面，占总成绩40%。测试由考生抽签，由专家考评组对考生逐一进行面试。对考生的评分，由考评小组的专家组成员对考生的测试情况按照评分标准独立评分，取平均值为该考生的专业基本素养面试成绩，每位考生的面试时间一般在10分钟以下。

3．成绩计算办法

综合成绩=综合素质笔试成绩（50%）+职业兴趣倾向测试成绩（10%）+专业基本素养面试成绩（40%）。 

四、录取办法

（一）学校按综合素质笔试成绩、职业兴趣倾向测试成绩、专业基本素养面试成绩三部分综合成绩相加，综合成绩不低于60分（满分100分）的学生，按志愿从高到低录取，录满为止。

（二）考生必须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学业考试成绩仅作为初中毕业的依据，不作为录取依据。

（三）参加自主招生并被录取的市内三区和崂山区初中毕业生可以兼报普通高中，允许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到普通高中就读。

（四）考生被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录取的，不能被其他职业学校录取。

五、公示

学校将通过官方网站（http://www.huaxia.qdedu.net）公布拟录取名单，时间为3天。对拟录取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向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提交书面意见。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在接到书面意见后3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六、日程安排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备 注

	4月19日－4月22日
	9：00-17：00
	网上报名
	

	4月22日
	8：30-16：30
	现场确认
	提交相关材料

	4月23日
	8：30-16：30
	测试
	

	4月24日－4月26日
	8：30-24：00
	公示
	有异议须在公示期内书面提出

	4月27日
	8：30-24：00
	公布录取结果并发放录取通知书
	


七、保障机制

（一）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招生工作委员会。由校长任组长，学校党总支书记和分管校领导任副组长，招生就业服务中心以及相关处室主任为成员，下设自主招生组、专家考评组、监督小组三个小组，以确保自主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二）制度保障。

建立公示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监督制度和保密制度，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招生条件明确，工作程序规范，实施办法公开，录取结果公示。 

（三）监督机制。

　  自主招生工作接受社会监督。学校及时受理学生、家长及初中学校的举报，欢迎社会各界监督。所有参与招生工作的人员签订诚信协议书。 

（四）咨询服务 

监督电话： 83713114   83774462

咨询电话： 83731935   83774998

咨询时间： 8:00 —16:00（星期一至星期五）

八、本方案由青岛华夏职业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4

青岛经济职业学校

2017年自主招生工作方案

一、自主招生计划35人

	专业名称
	学历性质
	学制
	计划

	国际商务
	职业中专
	3年
	20人

	计算机应用
	职业中专
	3年
	15人


二、报名条件

1.符合我市职业学校报名条件，且具有青岛市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2.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地理、生物成绩均需达到D级及以上等级，信息技术成绩达到合格等级。在教育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举办的艺术类、体育类比赛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前三名）可放宽到2E等级及以上；获得市级四至六名、区级前三名可放宽到1D1E及以上等级。

3.考生《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中的“基础性目标”和“学科学习发展性目标”各科评价等级均须达到D级及以上等级。

三、招生程序

（一）报名办法。

第一阶段：网上报名。

考生于4月19日（星期三）9:00至4月22日（星期六）17:00，登陆“青岛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平台”（网址为：http://wsbm.qdedu.gov.cn/）进行职业学校自主招生报名。

第二阶段：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

4月22日（星期六）考生到青岛经济职业学校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现场确认时需要提交的材料：

1.《青岛市中学生素质发展手册》；

2.《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

3.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4. 近期一寸免冠彩照两张。

5.初中阶段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材料及荣誉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二）面试。

考生须具有良好的仪容仪表、礼仪礼貌，动作协调，语言表达流畅，且无色盲。面试合格的，发给测试准考证，凭证参加专业素质测试；面试不合格的，不能进入测试并不予录取。

（三）测评。

1.综合素质测评
依据考生提供的《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和初中阶段的标志性成果等材料，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评价。其中五项基础性目标综评等级，语文、数学、英语三门学科学习发展性目标等级，地理、生物会考成绩等级按Ａ、Ｂ、Ｃ、Ｄ分别赋值10、8、6、4给予评分，满分100分，测评成绩占综合成绩30%。

2. 专业素质测试：满分100分，成绩占综合成绩70%。

	专业
	考核内容
	考核形式
	满分
	考试时间

	国际商务
	职业道德、贸易地理常识、日常英语会话
	笔试
	100
	60分钟

	计算机应用
	职业道德、word操作、计算机配件识别
	笔试
操作
	100
	60分钟


    3.加分项

    在教育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举办的艺术类、体育类比赛获奖者，按国家级、省级、市级(前六名）、区级（前三名）等次分别加10分、8分、6分、4分;具有相应等级证书者（艺术类八级以上，体育类二级运动员以上）, 加6分。此两项，取最高项，不累加。

4.综合成绩=综合素质测评成绩*30%+专业素质测试成绩*70%+加分项

四、录取办法
（一）综合成绩60分为录取资格线。线上考生按志愿从高到低录取，录满招生计划为止；线下考生不录取。

（二）已被录取考生仍需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学业考试成绩仅作为初中毕业的依据，录取以学校自主招生成绩为准。
（三）参加自主招生并被录取的市内三区和崂山区初中毕业生可以兼报普通高中，允许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到普通高中就读。

（四）考生被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录取的，不能被其他职业学校录取。

五、公示
学校将通过青岛经济职业学校网站（http://www.jjzx.qdedu.net/）和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青岛经济职校”）公布录取名单，时间为3天。对拟录取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向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提交书面意见。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在接到书面意见后3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六、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备注

	 4月19日
至4月22日
	9：00—17：00
	网上报名
	

	4月22日
	8：30—17：00
	资格审查、面试
	提交相关材料

	4月23日
	8：30—16：30
	测试
	

	4月24日
至4月26日
	8：30—24：00
	公示
	有异议须在公示期内书面提出

	4月27日
	8：30—24：00
	公布录取结果
	发放录取通知书


七、保障机制

（一）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招生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校长担任，委员由党、政、工各部门负责人组成。招生工作集体研究，分工负责。 

（二）制度保障。

建立公示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监督制度和保密制度，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招生条件明确，工作程序规范，实施办法公开，录取结果公示。 

（三）监督机制。
自主招生工作接受社会监督。学校及时受理学生、家长及初中学校的举报，欢迎社会各界监督。所有参与招生工作的人员签订诚信协议书。 

（四）咨询服务。
咨询电话：86123092、86123900

咨询时间：8:00—16:30（星期一至星期五）

八、本方案由青岛经济职业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5

青岛烹饪职业学校

2017年自主招生工作方案

一、招生计划

	专业名称
	学历性质
	学制
	计划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职业中专
	三年
	40人


二、报名条件

符合我市职业学校报名条件，且具有青岛市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三、招生程序

（一）网上报名

考生于4月19日（星期三）9:00至4月22日（星期六）17:00，登陆“青岛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平台”（网址为http://wsbm.qdedu.gov.cn/）进行职业学校自主招生报名。

（二）现场信息确认及资格审查

已进行网上报名的考生携带以下材料到学校进行现场信息确认及资格审查： 

1.《青岛市中学生素质发展手册》原件；

2.《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原件；

3.初中阶段取得的各类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5.近期一寸免冠彩照两张；

6.三级甲等医院或县级及以上医院对乙肝表面抗原检查呈阴性。

（二）测评方式

1.面试条件

根据餐饮服务专业的要求，考生须具备以下全部条件，才能进入测试阶段：

（1）举止文明，自然大方，无口吃等现象；

（2）无皮肤病；

（3）矫正视力在0.8以上（近视度数在600度以下），无色盲、色弱；

（4）符合餐饮从业人员的健康标准，无传染性疾病；

（5）基础性发展目标和各学科学习发展性目标必须均达到C级(含C级)以上，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地理、生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1D1E等级及以上，信息技术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合格。

2．测评

（1）综合素质测评

依据推荐学校提供的学生初中综合素质评价、初中阶段的标志性成果及各类获奖证书等材料，对学生初中学业水平综合评价给予评分，成绩占20%。

（2）职业兴趣倾向测试

采用人机对话方式对学生职业性格、职业兴趣和职业能力测试，成绩占20%。

（3）职业能力测试

①主要考察学生的普通话水平、语言表达能力；

②主要考察学生常规的礼仪、礼貌、仪表、仪态等基本素质；

③主要考察学生专业技能方面的动手协调能力。

成绩占60%。

综合成绩=综合素质测评成绩（20%）+职业兴趣倾向测试成绩（20%）+职业能力测试（60%）。

四、录取办法

（一）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面试合格后，按照综合成绩自高到低排序录取，录满为止，总成绩低于60分考生不予录取。有体育、艺术特长的学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二）考生必须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学业考试成绩仅作为初中毕业的依据，不作为录取依据。

（三）参加自主招生并被录取的市内三区和崂山区初中毕业生可以兼报普通高中，允许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到普通高中就读。

（四）考生被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录取的，不能被其他职业学校录取。

五、公示

学校将通过网站（http://www.pengren.qdedu.net）公布录取名单，时间为3天。对拟录取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向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提交书面意见。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在接到书面意见后3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六、日程安排

	日  期
	时   间
	内容
	备注

	4月19日至22日
	9：00-17：00
	网上报名
	

	4月22日
	8：30-16：30
	信息确认及资格审查
	提交相关材料

	4月23日
	8：30-16：30
	测试
	

	4月24日至4月26日
	8：30-24：00
	公示
	有异议须在公示期内书面提出

	4月27日
	8：30-24：00
	公布录取 结果并发放录取通知书
	


七、保障机制

（一）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招生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校长担任，委员由党、政、工各处室负责人组成。招生工作集体研究，分工负责。

（二）制度保障

建立公示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监督制度和保密制度，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招生条件明确，工作程序规范，实施办法公开，录取结果公示。

（三）监督机制

自主招生工作接受社会监督。学校及时受理学生、家长及初中学校的举报，欢迎社会各界监督。所有参与招生工作的人员签订诚信协议书。

（四）咨询服务

咨询电话：58828228   58828225

咨询时间：8:00 —16:00（星期一至星期五）

八、本方案由青岛烹饪职业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6

青岛电子学校

2017年自主招生工作方案

一、招生计划

	专业名称
	学历性质
	学制
	招生计划
	备注

	3D 立体设计与打印技术
	职业中专
	3年
	10人
	南校区

	3D 立体设计与打印技术（足球后备人才）
	职业中专
	3年
	32人
	北校区，男20人、女12人


二、报名条件

（一）符合我市职业学校报名条件，且具有青岛市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信息技术科目测评成绩达到合格等级，生物、地理成绩达到D级及以上等级。

（三）《青岛市中学生素质发展手册》及《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中综合素质测评全部达到C级及以上。

（四）具有明显专业兴趣、学科特长、创新潜质和身心健康的初中毕业生。足球后备人才需满足足球训练及比赛条件。

三、招生程序

（一）网上报名

考生于4月19日（星期三）9:00至4月22日（星期六）17:00，登陆“青岛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平台”（网址为：<http://wsbm.qdedu.gov.cn/>）进行职业学校自主招生报名。

（二）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

考生请于4月22日上午8:30-11:30到青岛电子学校南校区（市南区新昌路36号）进行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

1.现场确认时需携带以下材料：

(1)《青岛市中学生素质发展手册》；

(2)《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内含信息技术、生物、地理等级成绩）；

(3)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4)近期一寸免冠彩照两张。

2.根据现场确认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合格者进入测评阶段，学校发放测评准考证。

（三）测评

1.3D立体设计与打印技术测评内容包括：综合素质测评（20%）、专业学习基础能力测评（30%）、专业学习技能能力测评（50%）。

（1）综合素质测评

面试：考生须具备以下全部条件：A.五官端正，精神饱满，无色盲、色弱；B.思路清晰，普通话标准，语言表达流畅；C.学生良好的礼仪、礼貌、仪表、仪态等基本素质。成绩占15%。

初中材料评价：依据推荐学校提供的《青岛市中学生素质发展手册》及《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等材料，对学生素质综合评价给予评分，成绩占5%。

（2）专业学习基础能力测评

主要测试学生学习本专业所应具备基础能力，主要包含数字计算能力，空间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内容，测试内容以卷面呈现，测试时间为1小时，成绩占30%。

（3）专业学习技能能力测评

主要测试学生的观察能力、造型把握能力和想象力，测试形式为静物素描（学生利用提供的绘画工具在绘画纸上画出展台上摆放的静物造型），成绩占50%。

综合成绩=综合素质测评（20%）+专业学习基础能力测评（30%）+专业学习技能能力测评（50%）

2. 3D立体设计与打印技术（足球后备人才）测评内容包括：综合素质测评（20%）、基础文化知识测评（30%）、足球技能测评（50%）。

（1）综合素质测评（面试和初中材料评价）。（20%）

面试：考生须具备以下全部条件：A.五官端正，精神饱满，无色盲、色弱，身体条件适宜参加体育活动；B.思路清晰，普通话标准，语言表达流畅；C.学生良好的礼仪、礼貌、仪表、仪态等基本素质，占15%。

初中材料评价：主要依据推荐学校提供的《青岛市中学生素质发展手册》及《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等材料，对学生素质综合评价给予评分，占5%。

（2）基本文化知识测评。（30%）

主要测试学生学习本专业所应具备的基础文化知识，主要包含语言文字能力、数字计算能力，空间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内容，测试内容以卷面呈现，测试时间为1小时。

（3）足球技能测评。（50%）

50米跑（每人1次）、立定跳远（每人2次）、5*25米往返跑（每人1次）、颠球（每人2次机会）、定位球传准（每人5次）、运球过杆射门（每人2次）、实战能力（20分钟）、个性化特长展示（考生展示除足球之外的个性化特长，涵盖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健身操舞、游泳、帆船等方面。参加过市级以上文体比赛的需携带获奖证书。游泳、帆船等不适合校内测评的，以证书为准。）

四、录取办法       

（一）符合报名资格考生，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录取（综合成绩低于60分不予录取），录满为止。

（二）已经被录取考生必须参加初中学生学业考试，学业考试成绩仅作为初中毕业的依据，不作为录取依据。

（三）参加自主招生并被录取的市内三区和崂山区初中毕业生可以兼报普通高中，允许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到普通高中就读。
（四）考生被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录取的，不能被其他职业学校录取。

五、监督公示

自主招生拟录取学生，将及时通知考生所在初中，并在青岛电子学校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学校网址为http://www.dzxx.qdedu.net，时间为三天。对拟录取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向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提交书面意见。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在接到书面意见后三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公示无异议者正式录取。 

六、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备注

	4月19日-4月22日
	9:00--17:00
	网上报名
	

	4月22日
	8:30--11:30
	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
	提交材料

	4月23日
	8:30--9:30
	基础能力测评
	3D专业

	
	8:30--9:30
	基础文化知识测评
	3D专业(足球后备人才)

	
	10:00—16:30
	技能能力测评
	3D专业

	
	10:00—16:30
	足球技能测评
	3D专业(足球后备人才)

	4月24日-4月26日
	8:30--24:00
	公示
	有异议须在公示期内书面提出

	4月27日
	8:30--24:00
	公布录取结果
	


七、保障机制

1.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自主招生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校长担任，委员由党、政、工各处室负责人组成，下设报名小组、测试小组、监督小组。招生工作集体研究，分工负责，重大问题集体研究决定。 

2.制度保障 

建立公示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监督制度和保密制度，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招生条件明确，工作程序规范，实施办法公开，录取结果公示。 

3.监督机制 

自主招生工作接受社会监督。学校及时受理学生、家长及初中学校的举报，确保招生工作万无一失。所有参与招生工作的人员签订诚信协议书。 

4.咨询服务 
学校地址：青岛市南区新昌路36号（南校）

          青岛李沧区兴华路18号（北校）

咨询电话：85771340  13969861872   13963939585

咨询时间：8:00 —16:30（星期一至星期五）

八、本方案由青岛电子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7

青岛商务学校

2017年自主招生工作方案

一、自主招生计划20人
	专业名称
	学历性质
	学制
	计划

	物流服务与管理
	职业中专
	3年
	10人

	环境监测技术
	职业中专
	3年
	10人


二、报名条件
符合我市职业学校报名条件，且具有青岛市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三、招生程序
（1） 网上报名
考生于4月19日（星期三）9:00至4月22日（星期六）17:00，登陆“青岛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平台”（网址为：http://wsbm.qdedu.gov.cn/）进行职业学校自主招生报名，同一所职业学校自主招生专业可兼报。

（2） 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
学生本人在指定时间内携带相关材料到学校现场确认并进行资格审查，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自主招生报名：

（1）《青岛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手册》中基础性发展目标和各学科学习发展性目标评价有低于C等级者；

（2）学业水平测试地理、生物有低于D等级者；

（3）学业水平测试信息技术不及格者。
学生需要提交的材料：
（1）《青岛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手册》原件。
（2）《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原件。
（3）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4）近期一寸免冠彩照两张。
（5）初中阶段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材料及荣誉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二）测评方式
1.综合素质测评
依据推荐学校提供的学生初中综合素质评价及初中阶段的标志性成果等材料，对学生初中学业水平综合评价给予评分，要求全部D等级及以上。成绩占30%。(A等级10分，B等级7.5分，C等级5分，D等级2.5分，合计30分)

2.职业兴趣倾向测试
采用人机对话方式对学生职业兴趣和职业能力测试，成绩占20%。(测试软件，合计20分)

3．基本专业素养测试
主要测试学生各专业背景知识的掌握情况及基本操作技能是否具备专业培养潜力，占50%。（合计50分）
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了解物流基本知识，经过简单指导可以操作手动液压搬运车；简单知道知名的物流企业。能够列举出身边跟物流有关的生活实例。能够简单操作物流设备。
环境监测技术专业：了解生物化学基本知识，能够使用显微镜观察标本；了解基本的食品营养及安全知识；了解食品的营养成分及构成；能够列举出身边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生活实例。
4.测评形式：口试、笔试、实操、展示。
5．加分项：在教育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举办的艺术、体育类比赛获奖或考取艺术类六级及以上等级证书者，根据获奖成绩或等级水平，取最高的一项加分；在大型活动中担任主持、礼仪者根据活动级别，取最高的一项加分。同一类型比赛，取最高项，不累加。团体类比赛得分减半。以上加分项需提供有效获奖证书、等级证书及相关证明材料。

	奖项/等级/成绩
	国家级
	省  级
	市  级
	区  级

	一等奖/十级/第1名
	20分
	15分
	10分
	5分

	二等奖/八、九级/第2-4名
	15分
	10分
	5分
	3分

	三等奖/七、六级/第5-8名
	10分
	5分
	3分
	1分

	主持、礼仪
	20分
	15分
	10分
	5分


6.综合成绩=综合素质测评成绩+职业兴趣倾向测试成绩+基本专业素养测试成绩+加分项成绩。
四、录取办法
1.通过测试的考生，按照综合成绩分专业从高到低录取，但录取综合成绩不低于60分（满分100分），录满为止。
2.录取以学校自主招生成绩为准，考生必须参加初中学业考试，学业考试成绩仅作为初中毕业的依据。
3.参加自主招生并被录取的市内三区及崂山区初中毕业生可以兼报普通高中，允许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到普通高中就读。
4.考生被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录取的，不能被其他职业学校录取。
五、公示
学校将通过青岛商务学校网站（http://www.qd36.qdedu.net/）和官方微信公众平台（qdswxxwx）公布录取名单，时间为三天。对拟录取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向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提交书面意见。学校招生委员会在接到书面意见后三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六、日程安排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备注

	4月19-22日
	8：30-16：30
	网上报名
	同一所学校自主招生专业可兼报

	4月22日
	8：30-16：30
	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
	提交相关材料

	4月23日
	8：30-16：30
	测 试
	

	4月24日-26日
	8：30-24：00
	公 示
	有异议，须在公示期内书面提出

	4月27日
	8：30-24：00
	公布录取结果发放录取通知书
	


七、保障机制
（一）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招生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校长担任，委员由党、政、工及各处室负责人组成。招生工作集体研究，分工负责，重大问题集体研究决定。 

（二）制度保障
建立公示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监督制度和保密制度，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招生条件明确，工作程序规范，实施办法公开，录取结果公示。 

（三）监督机制
自主招生工作接受社会监督。学校及时受理学生、家长及初中学校的举报，欢迎社会各届监督。所有参与招生工作的人员签订诚信协议书。 

（四）咨询服务 

监督电话：82685055  

咨询电话： 82658089、67755856、82689079、
67755858、82673559

咨询时间： 8:00 —16:00（星期一至星期五）
八、本方案由青岛商务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8

青岛工贸职业学校

2017年自主招生工作方案

1、 自主招生计划20人

	专业名称
	学历性质
	学制
	计划

	计算机平面设计
	职业中专
	3年
	20人


二、报名条件

（一）符合我市职业学校报名条件，且具有青岛市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二）初中地理、生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至少有一科达到D级及以上。

三、招生程序

（一）报名办法

第一阶段：网上报名。

考生于4月19日（星期三）9:00至4月22日（星期六）17:00，登陆“青岛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平台”（网址为：http://wsbm.qdedu.gov.cn/）进行职业学校自主招生报名。
第二阶段：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

4月22日（星期六）考生到学校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现场确认时需要提交的材料：

1. 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份（说明：户口簿复印索引表页和本人页，复印在一张A4纸上）； 

2．《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

3．《青岛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发展评价手册》；

4．近期一寸免冠彩照两张（要求为同底版）;

5．初中阶段取得的标志性成果材料及荣誉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二）测评

考生测评分为初中学业综合素质测评和专业素质测评两部分，成绩由两部分成绩相加得出，满分为100分。具体说明如下：

1. 初中学业综合素质测评

依据考生提供的《青岛市中学生素质发展手册》和《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对考生初中学业综合素质给予评分，满分30分。

2. 专业素质测评

专业素质测评以笔试试卷的形式对考生学习相关专业需具备的基本能力进行考查，时间60分钟,满分70分。

	专业名称
	试卷考核内容
	分值
	备注说明

	计算机平面设计
	图形创意
	50
	考生自由装饰给出的图形，考查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想象力。

	
	美术字书写
	20
	考生临摹给出的美术字，考查学生的艺术细节观察和把握能力。


四、录取办法

（一）对考生的测评成绩进行排序，从高分到低分录取，测评成绩60分以下者不予录取，录满为止。

（二）录取结果以学校测评成绩为准。考生仍需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以取得毕业证书，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仅作为初中毕业依据，不作为录取依据。

（三）参加自主招生并被录取的市内三区和崂山区初中毕业生可以兼报普通高中，允许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到普通高中就读。

（四）考生被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录取的，不能被其他职业学校录取。

五、公示

根据市教育局统一日程安排，学校将通过学校官方网站（网址：“http://www.qdgmxx.com”）和学校官方微信（微信订阅号：“青岛工贸职业学校”）公布录取名单，公示时间为3天。对录取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向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提交书面意见，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在接到书面意见后3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六、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备注

	 4月19日
至4月22日
	9：00—17：00
	网上报名
	

	4月22日
	8：30—17：00
	考生资格审查及现场确认信息
	提交相关材料

	4月23日
	8：30—15：30
	测试
	

	4月24日
至4月26日
	8：30—24：00
	公示
	有异议须在公示期内书面提出

	4月27日
	8：30—24：00
	公布录取结果
	发放录取通知书


七、保障机制

（一）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招生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校长担任，委员由党、政、工及各职能处室负责人组成，招生工作集体研究，分工负责。 

（二）制度保障

建立公示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监督制度和保密制度，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招生条件明确，工作程序规范，实施办法公开，录取结果公示。 

（三）监督机制

　  自主招生工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所有参与招生工作人员签订诚信协议书，学校将及时受理学生、家长及初中学校的举报，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监督举报电话：84632646

（四）咨询服务

咨询电话： 400 803 5877

咨询时间： 8:00-16:30（星期一至星期五）

八、本方案由青岛工贸职业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9

青岛城市管理职业学校

2017年自主招生工作方案

一、自主招生计划60人

	专业
名称
	学历性质
	学制
	计划
	备注

	客户信息服务
	职业中专

	3年
	30人
	1．男1.70米以上，女1.60米以上，口齿清晰，形象健康；
2．通信运营服务方向，中国电信冠名班。

	网页美术设计
	
	
	30人
	1．非色盲；
2. 有一定美术基础；

3．室内装饰设计方向。


二、报名条件

（一）符合我市职业学校报名条件，且具有青岛市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二）报名考生《青岛市中学生素质发展手册》和《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中的“学科学习发展性目标”各科评价等级均须在D级以上（含D级）。

三、招生程序

（一）报名

考生于4月19日（星期三）9:00至4月22日（星期六）17:00，登陆“青岛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平台”（网址为：http://wsbm.qdedu.gov.cn/）进行职业学校自主招生报名，同一所职业学校自主招生专业可兼报。

（二）信息确认

网上报名的考生请于4月22日（星期六）8:30-17:00到青岛城市管理职业学校（市北区河清路40号）招生办公室进行报名信息确认，信息确认时需要提交的材料：

1.《青岛市中学生素质发展手册》；

2.《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表》；

3.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4.近期一寸免冠彩照两张。

（三）测评

 1.综合素质测评：用笔试的方式对学生初中数学、语文、英语学业水平进行综合考察，满分100分，测评成绩占综合成绩30%。

2.专业素质评测：主要测试学生专业背景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是否具备专业培养潜力，满分100分，测评成绩占综合成绩70%。

	专业
	考核内容
	分值
	测评形式
	满分

	客户信息服务
	礼仪及
口语表达
	80分
	实操
	100分

	
	计算机基础
	20分
	实操
	

	网页美术设计
	素描
	40分
	笔试
	100分

	
	速写
	40分
	笔试
	

	
	计算机基础
	20分
	实操
	


3.综合成绩=综合素质测评成绩*30%+专业素质评测成绩*70%。测评考察的范围和样题由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提前在学校官方网站（www.qdcgxx.com）公布。
四、录取办法
（一）综合测评成绩60分以上的考生，各专业按成绩优先原则从高到低录取，录满为止。

（二）被录取考生必须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学业考试成绩仅作为初中毕业的依据，录取以学校自主招生成绩为准。

（三）参加自主招生并被录取的市内三区和崂山区初中毕业生可以兼报普通高中，允许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到普通高中就读。

（四）考生被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录取的，不能被其他职业学校录取。

五、公示
学校将通过官方网站（www.qdcgxx.com）和微信公众号（青岛城市管理职业学校）公布录取名单，时间为3天。对拟录取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向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提交书面意见。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在接到书面意见后3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六、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备注

	4月19日
—4月22日
	9：00—17：00
	报名
	网上平台报名

	4月22日
	8：30—17：00
	信息确认
	提交相关材料

	4月23日
	8：30—16：30
	测评
	

	4月24日
—4月26日
	8：30—24：00
	公示
	有异议须在公示期内书面提出

	4月27日
－4月28日
	8：30—24：00
	公布录取结果并发放录取通知书
	


七、保障机制
（一）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招生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校长担任，委员由党、政、工各处室负责人组成，招生工作集体研究，分工负责。 
（二）制度保障

建立公示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监督制度和保密制度，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招生条件明确，工作程序规范，实施办法公开，录取结果公示。 
（三）监督机制
自主招生工作接受社会监督。学校及时受理学生、家长及初中学校的举报，确保招生工作万无一失。所有参与招生工作的人员签订诚信协议书。 

（四）咨询服务
咨询电话：58828039  58828040  58828035

咨询时间：8:00 —16:30（星期一至星期五）

八、本方案由青岛城市管理职业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附件10
青岛财经职业学校

2017年自主招生工作方案

一、自主招生计划

	专业名称
	学历性质
	学制
	计划
	备注

	体育设施管理与经营
	职业中专
	3年
	20人
	男生15人
女生5人


二、报名条件

（一）符合我市职业学校报名条件，且具有青岛市学籍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二）对足球有浓厚的兴趣，且具有一定足球技、战术水平。

三、招生程序

 （一）报名办法

1.网上报名：考生于4月19日（星期三）9:00至4月22日（星期六）17:00，登陆“青岛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管理平台”（网址为：http://wsbm.qdedu.gov.cn/）进行职业学校自主招生报名。

2.现场确认：考生在网上报名后，应于4月22日到青岛财经职业学校招生咨询室（101室）进行现场确认报名信息，领取测试准考证。考生现场确认须提交的材料：①户口本原件；②近期一寸免冠彩照两张；③初中阶段取得的足球方面荣誉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二）测评方式

1.专业素质测评
	专业
	考核类别
	项目
	分值
	满分

	体育设施管理与经营
	身体素质
	立定跳远
	10分
	100分

	
	
	50米跑
	10分
	

	
	基本技术
	颠球
	10分
	

	
	
	定位球传准
	15分
	

	
	
	运球过杆射门
	15分
	

	
	实战能力
	比赛
	40分
	


专业素质测评内容说明：测评项目具体评分标准由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提前在学校校园网（www.qdcjxx.qdedu.net）公布。

2.文化基础课考核
考试时间为90分钟，卷面成绩100分。文化知识测试以数学、语文、英语等相关学科基本知识为主要内容，考核题库会提前在校园网公布。             

	专业
	笔试分数
	笔试内容

	体育设施管理与经营
	100分
	数学基础、语文写作、日常英语


四、录取办法
（一）专业素质测评综合成绩70分以上者方可参加文化基础课考核。专业素质测评和文化基础课考核成绩相加，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和分男女生排序，确定录取男生15人，女生5人。

（二）自主招生录取以学校测评成绩为准，录取的考生依然要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三）参加自主招生并被录取的市内三区和崂山区初中毕业生可以兼报普通高中，允许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到普通高中就读。

（四）考生被职业学校自主招生录取的，不能被其他职业学校录取。

五、公示
学校将通过校园网站（www.qdcjxx.qdedu.net）公布录取名单，时间为3天。对拟录取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向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提交书面意见。学校招生委员会，在接到书面意见后3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六、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备注

	4月19日—22日
	8:30-16:30
	网上报名
	

	4月22日
	8:30-16:30
	现场确认
	提交相关材料，领取测试准考证

	4月23日
	8:30-16:30
	测试
	

	4月24日—26日
	8:30-24:00
	公示
	有异议须在公示期内书面提出

	4月27日
	8:30-24:00
	上报并公布录取结果
	


七、保障机制

（一）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招生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校长担任，委员由党、政、工各处室负责人组成。招生工作集体研究，分工负责。 

（二）制度保障

建立公示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监督制度和保密制度，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招生条件明确，工作程序规范，实施办法公开，录取结果公示。 

（三）监督机制
自主招生工作接受社会监督。学校及时受理学生、家长及初中学校的举报，欢迎社会各界监督。所有参与招生工作的人员签订诚信协议书。 

（四）咨询服务
　　咨询电话：87632836 87622555

　　咨询时间：8:00—16:00（星期一至星期五）

    本方案由青岛财经职业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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